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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

一、為使徵納雙方對於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

源所得有認定依據可資遵循，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法第八條第一款所稱「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規定設立登記成立之公司，

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外國公司所分配之股

利」，指依公司法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登記之公司所分配之股利。

但不包括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之分公司之盈餘匯回。

依外國法律規定設立登記之外國公司，其經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關核准

來臺募集與發行股票或臺灣存託憑證，並在中華民國證券交易市場掛牌

買賣者，該外國公司所分配之股利，非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三、本法第八條第二款所稱「中華民國境內之合作社或合夥組織營利事業

所分配之盈餘」，指依合作社法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登記之合作

社所分配之盈餘，或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登記之獨資、合夥組織營利

事業所分配或應分配之盈餘。

四、本法第八條第三款所稱「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勞務之報酬」，於個人

指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勞務取得之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所得；

於營利事業指依下列情形之一提供勞務所取得之報酬：

(一)提供勞務之行為，全部在中華民國境內進行且完成者。

(二)提供勞務之行為，需在中華民國境內及境外進行始可完成者。

(三)提供勞務之行為，在中華民國境外進行，惟須經由中華民國境內

居住之個人或營利事業之參與及協助始可完成者。

前項所稱須經由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營利事業之參與協助始可

完成，指需提供設備、人力、專門知識或技術等資源。但不包含勞務

買受人應配合提供勞務所需之基本背景相關資訊及應行通知或確認之

聯繫事項。

提供勞務之行為，全部在中華民國境外進行及完成，且合於下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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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者，外國營利事業所取得之報酬非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

(二)在中華民國境內有營業代理人，但未代理該項業務。

(三)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但未參與及協助該項業務。

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提供勞務取得之報酬，其所得之計算，

準用第十點第二項規定。

外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勞務之行為，如屬在中華民國境內

經營工商、農林、漁牧、礦冶等本業營業項目之營業行為者，應依本

法第八條第九款規定認定之。

五、本法第八條第四款「自中華民國各級政府、中華民國境內之法人及中

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所取得之利息」，所稱利息指公債、公司債、金

融債券、各種短期票券、存款、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產證券

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分配及其他貸出款項之利

息所得。

依外國法律規定設立登記之外國公司，經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關核准

來臺募集與發行，或依外國法律發行經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關核准在

臺櫃檯買賣之外國公司債券，其所分配之利息所得，非屬中華民國來

源所得。

六、本法第八條第五款所稱「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財產因租賃而取得之租

金」，指出租下列中華民國境內之財產所取得之租金：

(一)不動產：在中華民國境內之不動產，如房屋、土地。

(二)動產：

1.在中華民國境內註冊、登記之動產，如船舶、航空器、車輛等；或

經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關核准在臺募集與發行或上市交易之有價

證券，如股票、債券、臺灣存託憑證及其他有價證券。

2.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個人、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等使用之財產，如

直接或間接提供生產之機（器）具、運輸設備（船舶、航空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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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辦公設備、衞星 轉頻 器 、網際網路等。

七、本法第八條第六款所稱「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秘密方法及各種

特許權利，因在中華民國境內供他人使用所取得之權利金」，指將下

列無形資產在中華民國境內以使用權作價投資，或授權個人、營利事

業、機關團體自行使用或提供他人使用所取得之權利金：

(一)著作權或已登記或註冊之專利權、商標權、營業權、事業名稱、

品牌名稱等無形資產。

(二)未經登記或註冊之秘密方法或專門技術等無形資產：包括秘密處

方或製程、設計或模型、計畫、營業秘密，或有關工業、商業或

科學經驗之資訊或專門知識、各種特許權利、行銷網路、客戶資

料、頻道代理及其他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所稱秘密方法，包括

各項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及其他可用於生產、

銷售或經營之資訊，且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並具有實

際或潛在經濟價值者。

中華民國境內營利事業取得前項無形資產之授權，因委託中華民國境

外加工、製造或研究而於境外使用所給付之權利金，屬中華民國來源

所得。但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接受外國營利事業委託加工或製

造，使用由該外國營利事業取得授權之無形資產且無須另行支付權利

金者，非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八、本法第八條第七款所稱「在中華民國境內財產交易之增益」，指下列

中華民國境內財產之交易所得：

(一)不動產：在中華民國境內之不動產，如房屋、土地。

(二)動產：

1.在中華民國境內註冊、登記之動產，如船舶、航空器、車輛等；或

經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關核准在臺募集與發行或上市交易之有價

證券，如股票、債券、臺灣存託憑證及其他有價證券(如香港指數

股票型基金(ETF)來臺上市交易)等。但經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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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且實際於境外交易之有價證券(如臺灣指數股票型基金(ETF)於

境外上市交易)，不在此限。

2.前目以外之動產：

(1)處分動產之交付需移運者，其起運地在中華民國境內。

(2)處分動產之交付無需移運者，其所在地在中華民國境內。

(3)透過拍賣會處分者，其拍賣地在中華民國境內。

(三)無形資產：

1.依中華民國法律登記或註冊之專利權、商標權、營業權、事業名稱、

品牌名稱等無形資產。

2.前目以外之無形資產，其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總

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但依外國法律規定在中華民國境

外登記或註冊者，不在此限。

九、本法第八條第八款所稱「中華民國政府派駐國外工作人員，及一般雇

用人員在國外提供勞務之報酬」，以各該人員在駐在國提供勞務之報

酬，享受駐在國免徵所得稅待遇者為適用範圍。

十、本法第八條第九款所稱「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工商、農林、漁牧、礦

冶等業之盈餘」，指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屬本業營業項目之

營業行為(包含銷售貨物及提供勞務)所獲取之營業利潤。

前項營業行為同時在中華民國境內及境外進行者，營利事業如能提供

明確劃分境內及境外提供服務之相對貢獻程度之證明文件，如會計師

查核簽證報告、移轉訂價證明文件、工作計畫紀錄或報告等，得由稽

徵機關核實計算及認定應歸屬於中華民國境內之營業利潤。該營業行

為如全部在中華民國境外進行及完成，且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外國

營利事業所收取之報酬非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

(二)在中華民國境內有營業代理人，但未代理該項業務。

(三)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但未參與及協助該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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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營利事業對中華民國境內之個人、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銷售貨

物，符合下列情形之ㄧ者，按一般國際貿易認定：

(一)外國營利事業之國外總機構直接對中華民國境內客戶銷售貨物。

(二)外國營利事業直接或透過國內營利事業(非屬代銷行為)將未經客

製化修改之標準化軟體，包括經網路下載安裝於電腦硬體中或壓

製於光碟之拆封授權軟體（shrink wrap software）、套裝軟體

（packaged software）或其他標準化軟體，銷售予國內購買者使

用，各該購買者或上開營利事業不得為其他重製、修改或公開展

示等行為。

(三)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外國營利事業，

於中華民國境外利用網路直接銷售貨物予中華民國境內買受人，

並直接由買受人報關提貨。

十一、本法第八條第十款所稱「在中華民國境內參加各種競技、競賽、機

會中獎等之獎金或給與」，指參加舉辦地點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各項

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活動所取得之獎金或給與。

十二、本法第八條第十一款所稱「在中華民國境內取得之其他收益」，指

無法明確歸屬第八條第一款至第十款規定所得類別之所得。

十三、外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綜合性業務服務，指提供服務之

性質同時含括多種所得類型之交易(如結合專利權使用、勞務提供及

設備出租等服務)，稽徵機關應先釐清交易涉及之所得態樣，依其性

質分別歸屬適當之所得，不宜逕予歸類為其他收益。

前項提供綜合性業務服務，如如屬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工商、農林、

漁牧、礦冶等本業營業項目之營業行為者，應依本法第八條第九款

規定認定之；如非屬從事本業營業項目之營業行為，其取得之報酬

兼具本法第八條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第六款、第七款或第十

一款性質者，應劃分其所得類別並依各款規定分別認定之。

十四、營利事業與外國事業技術合作共同開發技術，並由所有參與人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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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所取得之智慧財產權，其依簽訂共同技術合約給付之研究發展

費用，如經查明確屬共同研究發展之成本費用分攤，各參與者可獲

得合理之預期利益，且無涉權利金之給付及不當規避稅負情事者，

該給付之費用，非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十五、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取得本法第八條規定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依本法規定申報納稅

或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繳率扣繳稅款。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外國營利事業，其

有本法第八條第三款規定之勞務報酬、第五款規定之租賃所得、第

九款規定之營業利潤、第十款規定之競技、競賽、機會中獎之獎金

或給與或第十一款規定之其他收益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按

給付額依規定之扣繳率扣繳稅款。惟該外國營利事業得自取得收入

之日起五年內，委託中華民國境內之個人或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

事業為代理人，向扣繳義務人所在地之稽徵機關申請減除上開收入

之相關成本、費用，重行計算所得額。稽徵機關可依據該外國營利

事業提示之相關帳簿、文據或其委託會計師之查核簽證報告，核實

計算其所得額，並退還溢繳之扣繳稅款。

前項核定計算所得額之申請，得按次申請或依所得類別按年申請彙

總計算。

十六、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之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者，其認定原則準

用本原則辦理。


